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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

1 仲介 新北市

2 仲介 臺北市

3 仲介 臺南市

4 仲介 高雄市

5 仲介 宜蘭縣

序
號

糾紛
來源

契約審閱
權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房屋，主
張業者未提供契約審閱期且未告知
周遭交易行情等資訊，請求解除契
約並返還已支付之房屋價金720萬
元本票及定金90萬元遭拒，致生消
費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與消費者均回應表示，買賣雙方
達成協議解除買賣契約，賣方退還
720萬元本票及定金80萬元予消費
者，餘定金10萬元作為解除買賣契
約之違約金，圓滿解決紛爭。

隱瞞重要
資訊

消費者透過仲介公司購買房屋，並
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嗣後至現
場查看屋況，由鄰居得知該社區發
生過土石流，且有人意外死亡，消
費者主張業者未事先告知，請求無
條件解約並返還定金、簽約金及本
票未果，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並由地政局與消費者及業者溝通聯
繫後，雙方達成協議，由業者返還
定金4萬6,660元、簽約金100萬及
455萬元本票予消費者，圓滿解決
爭議。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交屋後
發現浴廁有壁癌並有滲漏水情形，
且廚房有白蟻侵蝕痕跡，惟業者帶
看屋時均未告知，造成入住後權益
受損，主張賣方及業者應負修繕責
任，致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及調解程序後，仲介與買賣雙方
達成共識，賣方願意負擔浴室防水
及白蟻防治工程等施作相關費用，
另與業者共同給付7萬元作為補貼
消費者修繕費用，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向預售屋第1
手買方購買該屋，支付斡旋金10萬
元後才知道另需準備85萬現金給予
第1手買方，認為業者未說明清楚
導致誤判，要求無條件解除契約未
果，衍生消費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公司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地政局與業者及買賣雙方協商後
，賣方同意將斡旋金無條件全額返
還並解除契約，圓滿解決糾紛。

產權不清
楚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房地，主
張業者未善盡調查義務，未告知建
物有占用鄰地情形，為免除建物遭
拆除，遂承買該鄰地，嗣就非必要
承買鄰地之支出，認為業者及賣方
應負擔部分責任，經請求業者及賣
方負擔部分價金遭拒，致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及調解程序後，仲介業者與買賣
雙方就負擔比例協商後，賣方支付
6萬6,000元、業者支付5萬元予消
費者，達成協議，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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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6 建商 新北市

7

施工瑕疵

建商 新北市

8 建商 苗栗縣

9 建商 彰化縣

10 建商 臺南市

11 建商 屏東縣

「定金」
返還(含斡
旋金轉成
定金返還)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並以信用
卡支付定金20萬元，嗣因個人因素
要求解除契約並返還定金，惟業者
表示定金不可以信用卡刷退，並要
求收取手續費，致生消費糾紛。

案經函請建設公司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建
商回復表示，已返還定金20萬元予
消費者（原卡刷退），且未收取手
續費，並附有退戶作業申請書及刷
卡證明為憑，雙方達成和解。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主張業
者於其專有部分內裝置公用吸氣閥
設備，因涉重大瑕疵工程，遂通知
銀行停止撥款，惟業者要求消費者
支付延遲利息，致生消費糾紛。

案經函請建設公司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建
商表示，已向消費者解釋該公用吸
氣閥設備合法且使用功能正常，消
費者同意給付貸款金額1,619萬元
予業者，業者亦不請求遲延利息，
雙方達成和解，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主張入住
後公用道路柏油路面沉陷造成路面
不平整，住戶用路困難且每逢下雨
必積水影響生活；另消費者房屋後
陽台地面下陷牆面龜裂，經鑑定結
果為回填不實所致，管委會發文協
調業者未果，遂生消費爭議申訴。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建商於15日內妥處，嗣後業者
回復表示，已與消費者達成協議，
住戶後陽台部分由業者協助修復，
至公用道路部分協商由管委會處理
，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承購預售屋，交屋後
即發生社區道路嚴重龜裂、空鼓滲
水現象，要求業者重新鋪設未果，
遂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函請
建商於15日內妥適處理，並召開調
解會議。經協商後，雙方達成協議
，由業者以高強度環氧樹脂加同色
色粉弭平改善補強，並保固5年，
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透天型態預售屋
，交屋後發現停車空間地坪鋪面有
嚴重龜裂瑕疵，建商稱係因地震等
自然因素所致，遲未處理，惟查該
期間並未發生重大地震，認為建商
應負修繕責任，遂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及調解程序後，建商表示該施工
瑕疵明確，並未有推託之情事，係
因內部員工溝通未妥所致，同意補
貼消費者10萬元，由消費者自行雇
工修復，雙方達成共識，爭議圓滿
解決。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嗣後發現
浴室磁磚裂痕且多處滲水，請求建
商修繕遭拒，致生消費爭議。

案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雙方調
解成立，由建商支付修繕費用25萬
元，圓滿解決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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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12

施工瑕疵

建商 屏東縣

13 建商 屏東縣

14 交屋遲延 建商 新北市

15 坪數不足 建商 桃園市

16 建商 新竹縣

17 仲介 基隆市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嗣後發現
配電設計與原設計圖不符，請求建
商變更遭拒，致生消費爭議。

案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雙方調
解成立，由建商變更配電位置並減
少價金38萬元，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嗣後發現
停車場施工品質不良時常淹水，請
求建商修繕遭拒，致生消費爭議。

案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雙方調
解成立，由建商刨除停車場地面，
重新規劃排水、洩水，解決停車場
淹水問題，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主張業
者遲延交屋未給予賠償，致消費者
認其權益受損衍生消費糾紛。

案經函請建設公司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建
商回復表示，雙方協議由業者賠償
消費者30萬元作為交屋遲延費用，
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交屋時
自行實測專有部分室內坪數認為短
少2.8坪，要求業者找補價金未果
，遂生爭議。

案經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
規定提出申訴後，經地政局居間協
調並解釋面積應以地政機關登記簿
登記面積為準，複丈亦應請地政機
關為之，消費者不再爭執，結束紛
爭。

停車位價
金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新成屋，停車位
前方有老樹擋住不易進出，主張建
商應移除樹木或減少停車位價金，
建商表示非經全體住戶同意無法移
除樹木，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提
出申訴，由消保官及地政處會同召
開協商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業者
同意減少停車位價金12萬5,000元
，圓滿解決糾紛。

仲介「斡
旋金」返
還

消費者透過仲介購買房屋，簽訂斡
旋契約並給付斡旋金10萬元後，主
張業者多次要求消費者抬高開價超
出地方成交行情，且未提供契約審
閱期，認為業者未維護消費者權益
，請求解除斡旋契約並返還斡旋金
遭拒，致生消費糾紛。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暨基隆市消
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28條規定，函
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經業者
回復已協助買賣雙方終止簽約作業
，業者亦同意解除斡旋契約並返還
斡旋金10萬元予消費者，圓滿解決
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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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18 仲介 苗栗縣

19 仲介 臺南市

20 仲介 臺東縣

21 仲介 桃園市

22 仲介 嘉義市

23 仲介 高雄市

仲介「斡
旋金」返
還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成屋，簽
立議價委託書並交付斡旋金10萬元
，隔日反悔取消斡旋，惟業者告知
已與賣方議價成功，消費者遂主張
業者未給予審閱期及未提供附近成
交價格參考資料，請求返還斡旋金
未果，致生消費糾紛。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於15日內妥處，嗣後消費
者回復表示，雙方達成協議且業者
已返還斡旋金10萬元，圓滿解決紛
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簽訂買
賣議價委託書並支付斡旋金5萬元
後，主張交易過程中業者未提供實
價登錄行情、契約審閱權與相關物
件資訊，遂取消斡旋並請求返還斡
旋金未果，致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及調解程序後，仲介業者認為已
有提供並說明相關物件資訊，經協
調後，業者同意退還2萬5,000元並
解除本件議價委託書，雙方達成共
識，解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簽訂斡
旋契約並給付斡旋金10萬元後，賣
方表示不願意出售房屋，惟業者未
於第一時間告知及返還斡旋金，致
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函請
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經消
保官與地政處協調後，業者同意返
還斡旋金10萬元並給付補償金
3,600元予消費者，圓滿解決紛爭
。

服務報酬
爭議

消費者透過仲介購買農地260.15坪
，嗣後發現該農地已被套繪管制提
供興建農舍，遂主張業者未告知致
權益受損，請求返還已支付仲介服
務費25萬未果，遂生爭議。

案經消費者依消保法第43條規定提
出申訴，經地政局協調下，仲介同
意返還仲介服務費25萬予消費者，
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出售成屋，並
簽訂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嗣後欲
解除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業者要
求8萬元服務費，致生消費糾紛。

案經市政府協調，仲介同意不收取
服務費並解除專任委託銷售契約，
本案圓滿解結。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並簽訂契
約後，表示業者未告知簽訂之契約
為買賣契約書，認為有涉及詐欺及
隱瞞之情形，主張買賣並未成交，
業者不得收取服務報酬費51萬元遭
拒，致生消費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地政局協調後，消費者與業者雙
方簽訂協議書，支付服務報酬費23
萬元予業者且買賣成立，圓滿解決
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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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24 仲介 臺東縣

25 仲介 臺北市

26 仲介 高雄市

27 仲介 新北市

28 仲介 新北市

服務報酬
爭議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賣屋並簽訂委
託銷售契約，於仲介收取斡旋金後
改變心意不願出售，原同意給付業
者違約金15萬元，惟事後反悔，衍
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函請
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處，經業者與
消費者協調後，雙方簽訂和解協議
書，違約金降為7萬5,000元並解除
委託銷售契約，圓滿解決糾紛。

房屋現況
說明書內
容與現況
不符

消費者透過仲介公司購買房屋，交
屋後4周發現樓上住戶有漏水至承
購標的之情事，且承購標的尚有天
井管路漏水瑕疵，非標的物現況說
明書所敘僅有客廳天花板存有壁癌
現象之情事，主張業者應修復漏水
、換全新排水管且減少售屋價金遭
拒，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並由地政局與消費者及業者溝通聯
繫後，雙方達成協議，由業者委請
專業廠商負責修繕漏水瑕疵並保固
，其修繕費用7萬9,000元由業者負
擔，另賣方補貼消費者3萬7,068元
，圓滿解決爭議。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因合約
書所載房屋現況瑕疵內容與現況不
符，且業者與賣方未於簽訂買賣契
約時說明及據實記載，遂請求解約
與停止支付第1期款，並主張不支
付仲介服務報酬費，致生消費爭議
。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業者與買賣雙方協調後，雙方簽
訂解除契約協議書，買方支付違約
金60萬元予賣方及仲介服務報酬費
5萬5,000元，另解約之相關費用由
業者負擔，圓滿解決糾紛。

氯離子檢
測

消費者透過仲介購買房屋並支付定
金30萬元後，得知房屋氯離子超標
，且契約書約定由買方負責解決問
題，致消費者認其權益受損衍生消
費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消
費者表示，業者與買賣雙方達成協
議同意解除契約，賣方退還定金25
萬元予消費者，餘5萬元作為解約
之賠償金，另業者提供一次免仲介
費服務，圓滿解決紛爭。

終止委售
或買賣契
約

消費者透過仲介公司銷售房屋，主
張業者未說明專任契約與一般委託
銷售契約之差異，致消費者認其權
益受損衍生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與消費者均回復表示，已解除專
任委託銷售契約書，改為一般委託
銷售契約書，雙方已達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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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29 建商 桃園市

30 仲介 新竹市

31 仲介 高雄市

32 仲介 花蓮縣

33 仲介 花蓮縣

34 仲介 花蓮縣

35 仲介 臺東縣

終止委售
或買賣契
約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並支付
簽約金77萬元，嗣因建商辦理建照
變更認有損其權益，主張建商應折
價25萬元未果，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提
出申訴，經地政局居間協調並召開
2次協商會議，雙方達成協議解除
契約，由業者返還簽約金77萬元、
給付違約金77萬元及賠償金10萬元
，共計164萬元，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主張業
者未提供實價登錄資訊，勸誘消費
者以高價購入房屋，請求解約遭拒
，遂生爭議。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函請
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經地
政處與業者及消費者協調後，雙方
達成協議解除契約，由業者返還全
額仲介服務費11萬2,000元予消費
者，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簽訂買
賣契約並支付22萬元價金後發現房
屋有問題，遂請求終止買賣契約遭
拒，致生消費爭議。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業者與買賣雙方協調後，同意解
除買賣契約並返還已付22萬元價金
，圓滿解決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售屋，因故欲
終止委託銷售契約，業者依簽訂委
託銷售契約條款要求賠償4%之服務
報酬費，致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與調解程序後，消費者同意給付
2萬6,600元服務報酬費予業者，雙
方解除委託銷售契約，消弭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簽約後
因家人反對提出終止契約，惟業者
要求鉅額違約賠償，衍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與調解程序，消費者同意給付服
務報酬費16萬8,000元予業者並解
除買賣契約，消弭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主張簽
約過程過於倉促提出終止契約，惟
業者要求鉅額違約賠償，衍生糾紛
。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踐行申
訴與調解程序，消費者同意給付服
務報酬費8萬元予業者並解除買賣
契約，消弭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出售房屋及土
地，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後，
欲調整銷售價格，業者不願變更契
約書，遂主張解除委託銷售契約遭
拒，致生糾紛。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函請
仲介公司於15日內妥處，業者同意
解除委託銷售契約書並不收取違約
金，圓滿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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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36 仲介 新北市

37 建商 新竹縣

38 建商 彰化縣

39 仲介 南投縣

40 仲介 屏東縣

房屋漏水
問題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房屋，主
張業者未詳實告知有重大漏水之瑕
疵，業者雖承諾處理，惟所提供之
報價單未提及滲漏修繕工程，致消
費者認其權益受損衍生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表示，買賣雙方達成協議，賣方
同意補貼50萬元予消費者作為漏水
修繕費用，另自交屋日起5年內若
非天災地變及非可歸責於買方之事
由而發生漏水情形，賣方仍須負責
修繕責任，並附點交結案補充協議
書為憑，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新成屋，發現房
屋有漏水問題，經聯絡業者後未妥
適修繕完成，認其權益受損衍生消
費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建商於15日內妥適處理，經協
調後，買賣雙方簽訂協議書，由賣
方補貼消費者3萬元作為補償金並
重新施作防水延長保固5年，圓滿
解決糾紛。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新成屋，因室內
電梯通道1樓大量滲漏水，要求業
者修繕未果，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建商於15日內妥適處理，並召
開調解會議協商。經協調後，業者
承諾修繕，如未如期修繕完成，至
修繕完成日止按日給付違約金
1,000元予消費者，圓滿解決紛爭
。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交屋後
發現屋內客廳及客房漏水，透過仲
介反映給賣方，惟賣方未處理且言
語傷害，致生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及賣方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
因買賣雙方認知差異，經業者協調
雙方順利達成協議，由賣方處理滲
水問題，圓滿解決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並簽定買
賣契約，後因房屋漏水問題，要求
修繕未果，致生消費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並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經業者
與消費者協調後，雙方調解成立，
由業者及消費者各負擔二分之一修
繕費用，圓滿解決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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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41 仲介 屏東縣

42 仲介 屏東縣

43 建商 屏東縣

44 仲介 新北市

45 建商 屏東縣

46

其他

仲介 新北市

房屋漏水
問題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並簽定買
賣契約，嗣因房屋漏水問題，要求
解除買賣契約遭拒，致生消費糾紛
。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並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經業者
與消費者協調後，雙方調解成立，
由業者負擔3成修繕費用，消費者
負擔7成，圓滿解決糾紛。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簽訂買
賣契約後因房屋漏水問題，要求修
繕未果，致生消費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於15日內妥適處理，經
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業者與消費
者雙方調解成立，由業者支付修繕
費用，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嗣後發現
陽台滲水，請求建商修繕遭拒，致
生消費爭議。

案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雙方調
解成立，由建商負責修繕及施作防
水處理，圓滿解決紛爭。

標的物貸
款問題

消費者透過仲介購買房屋，主張合
約書載明銀行貸款未達7.5成無條
件解約，惟業者要求支付解約金15
萬元，致消費者認其權益受損衍生
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與消費者均回復表示，雙方達成
協議解除買賣契約，業者返還簽約
金及斡旋金計53萬760元予消費者
，且附有解約協議書及終止履保協
議書為憑，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因無法辦
理貸款，請求建商協助辦理貸款遭
拒，致生消費爭議。

案經消保官召開調解會議，雙方調
解成立，雙方解除買賣契約並由建
商退還已付款項200萬元，圓滿解
決紛爭。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買房屋，主
張購屋前已存在之頂樓增建，其報
拆費用60萬元先前已與業者達成協
議共同分攤，惟事後業者拒絕負擔
該筆費用，致消費者認其權益受損
衍生消費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與消費者均回復表示，雙方達成
協議解除買賣契約，並返還消費者
已支付購屋款項428萬8,000元，圓
滿解決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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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原因 案情說明 辦理情形與法令依據 所屬縣市序
號

糾紛
來源

47

其他

仲介 新北市

48 其它 臺北市

49 建商 桃園市

50 建商 臺中市

51 仲介 高雄市

52 建商 金門縣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購屋，主張業
者未告知周邊環境有宮廟神壇，請
求解約遭拒，致生消費糾紛。

案經函請仲介業者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43條規定於15日內妥處，嗣洽業
者與消費者均回應表示，已終止買
賣合約，並附終止履約保證協議書
為憑，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房東承租房屋，簽約時房
東告知早上會有光照，屋內不至昏
暗不明，嗣後白天再次查看屋況，
發現屋內幾乎沒有光照，請求解除
租約遭拒，遂生爭議。

案經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房東妥適處理，嗣經雙方協調
達成協議，房東同意無條件解約，
圓滿解決爭議。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後欲出售
換約予第三人，要求業者換約，業
者雖同意換約但遲未安排時間，消
費者認有損其權益，遂生爭議。

案經消費者依消保法第43條規定提
出申訴，地政局請建商妥處未果即
召開協商會議，業者於地政局協調
下，於協商會前即幫消費者換約，
圓滿解決紛爭。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預售屋，主張預
售屋契約書中交屋保留款僅保留5
萬元，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保留房地總
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不符，遂生爭
議。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建商公司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協調後達成協議，業者同意以房
地總價5%作為交屋保留款，圓滿解
決爭議。

消費者透過仲介業者售屋，於辦理
過戶程序中，買方欲增建，惟因不
符法規規定，遂以土地有瑕疵為由
未匯尾款至履約保證專戶，消費者
請求買家依約完成買賣，致生消費
糾紛。

本案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規定，
函請仲介業者於15日內妥適處理，
經業者與買賣雙方協調後，雙方簽
訂解除契約協議書並返還已付價金
，圓滿解決糾紛。

消費者向建商購買成屋並簽訂買賣
契約，主張建商買賣契約未依內政
部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製作，且未依合約事項履行
，致損害權益。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經地
政局函請建商依內政部公告之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改正契約，
建商已於期限內改正契約並與消費
者簽訂，圓滿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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